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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主思想的轉變，以戊戌、庚子為界標，此前主要限於概念介紹，此

後轉變為政治運動，「甲辰以後，則因日俄戰爭，使民主憲政的鼓吹提倡，變為

普遍的政治要求，立憲之論，盈於朝野」1。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士大夫民主觀

念之飛躍，經歷了很長的準備階段，其中，「議會」、「民主」、「共和」等概念之

譯介與闡釋，與民主思想的傳播息息相關。這些詞彙在由西譯中的過程中，由

於文化背景的不同、理解的差異，故而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譯名。本文從歷史語

義學和詞源學的角度，通考這些詞彙、思想在中國和西方的本義及其嬗變，從

而折射時代意識的變遷。

一　巴厘滿

十九世紀的士大夫中，林則徐較早關注西方議會制度。在其組織人所譯的

《四洲志》（1841, Murray, Geography）中的有關記載，述及了英國的議會制度，當

時稱其為巴厘滿。而梁廷柟《海國四說》（1846）中對英國議會的介紹，從內容到

行文都明顯得益於林氏譯介2，他還指出：「英吉利自開國時，已有五等之爵

職。最尊與王共治國事，統稱之曰國政公會。兵役、稅餉必集民議之，而以五

爵為首，由來已久，例自宋代始。民俗安之。」3中國官紳對議會制度的早期介

紹，主要在於申論議會在國家政治中的重大意義，而其論述中心，基本上只限

於說明議會之功能4。徐繼畬的《瀛環志略》（1848）亦對英國議會有所介紹。作為

旁徵博引的集大成之作，魏源的《海國圖志》對中國人了解西方議會制度起了很

大作用，其中徵引郭實臘（Karl Gützlaff）《萬國地理全圖集》（1838）、馬禮遜《外

國史略》5等書中關於英國、美國議會制度的內容，還E重稱述了中國人聞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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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百年中國與世界 聞的民主體制之選舉規制與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6。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對

美國政治制度的讚美7。

十八世紀的一些西方大辭典中所收入的「議會」概念，一般是指大不列顛和

法國之議會；直至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以及1814年的《法國民法典》被視為立憲

理論的「典範」。西人以為國家權力之分權制度的原則在這兩個「典範國家」的自

由政治中得以充分體現，堪稱楷模。其理論依據或多或少來自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的著名理論三權分立說8。也就是說，直到十九世紀，「議會」在西

方的大多數國家並不是一個理所當然、眾所周知的概念。但也就在十九世紀，

「立憲」理論在西方得到廣泛傳播，不少國家開始追求立憲政治。中國士大夫在

十九世紀中葉剛得知「議會」的時候，正是「議會」這個概念在西方不少國家開始

走紅的時候。人們談論議會，一方面是談論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種新的規制和

統治方式，如「議會政府」、「議會形態」、「議會原則」、「議會多數」、「議會制度」

等，或者是這種制度的一些表現形態，如「議會鬥爭」、「議會策略」等，也有人

談論「議會觀念」和「議會風格」之類的問題；另一方面，議題則直接顯示權力的

佔有，如「議會優勢」、「議會全權」、「議會之民治」9。

從時間上說，中國知識界發現和了解西方議會政治並不算晚，不少西方國

家（如上所述）也只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才開始探討和實行議會制。然而，西方對

議會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的探索並不只始於十九世紀，尤其是英法兩國的議會

實踐給人以明確的感性認識，有利於以後的理性提煉。因此，十九世紀歐洲對

議會制的學理論說已達到很高的程度。而自鴉片戰爭至1890年代，中國官紳對

西方議會的介紹幾乎只局限於對一種「機構」和政治形式的粗淺勾畫，往往簡略

得不能再簡。當然，不少人已經認識到議會制度廣開言路、下情上達的重大意

義，至於從理論上根究議會制的來龍去脈及其思想基礎卻極為罕見bk。

就語言而言，歐洲在探討議會制的時候，本身就有便利之處：古法語中的

Parlement 已經見之於1100年，英國亦在十三世紀就有 Parliament 概念bl。雖然

它們並不等同於現代「議會」概念，但作為近現代「議會」概念的詞源，它們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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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詞義上有了很大擴展，而其古老的「商談」、「談判」、「集會」等含義或多或少

還包含在現代概念中。也就是說，英法以外的西方國家在接受「議會」概念的時

候，可以直接使用或基本「借用」英法概念，如德語中的 Parlament。明確的概念

之優點首先在於所指明確。而中國人在接受「議會」概念的初期、乃至很長時期

內，卻存在E如何迻譯 Parliament 的問題；上文引用的一些論說中的「議會」概

念之翻譯，只能給人「各取所好」的印象。如果我們通覽1830年代至1890年對「議

會」的不同稱呼，便更能增強這種印象。換言之， 至1890年代，Parliament還沒

有基本統一的譯法。現臚列如下：

公會bm，國家公會，國公會bn，國會bo，國政公會bp，辦國政會bq，巴厘滿

衙門，巴厘滿br，會議bs，公會所bt，總會ck，議事廳cl，公議廳cm，議會cn，

議政院co，集議院cp，議士會，民委員會，國大公會cq，議院cr，會堂cs，開會

堂ct，議事院dk，議堂，巴力門會，巴力門dl，拍拉蠻dm，聚謀國事之大會，議

事亭dn，公議院do，民選議院，全國民會dp。

二　 「多人亂管、小民弄權」及西方「民主」概念的發展

雖然，在華洋人或中國士大夫譯釋西方「議會」概念的最初六十年中，對

Parliament 的稱呼五花八門，但它們只是翻譯上的問題，讀者不會有理解上的困

難。換言之，讀者知道這是一個權力機關，是公共議政的地方。與此相比，

Democracy 這個與「議會」密切相關的「民主」概念傳入中國的時候，其譯釋難度

要大得多。Democracy 一詞進入中國並不晚於「巴厘滿」，但當「議院」、「議會」、

「國會」等概念已經逐漸確立的時候，「民主」還是一個相當模糊的概念，並不專

指 Democracydq。

我們先以較早的幾部西洋人編撰的雙語辭書為例，考察 Democracy 始初之

譯釋：馬禮遜的《五車韻府》（1822）將 Democracy 詮釋為「既不可無人統率亦不

可多人亂管」dr。麥都思《英漢字典》（1847）將 Democracy 譯為「眾人的國統，眾

人的治理，多人亂管，小民弄權」ds 。羅存德《英華字典》（1866）中的 Democracy

為「民政，眾人管轄，百姓弄權」dt。

很明顯，上述詮釋都直接來自西方歷史上對「民主」概念的理解或曰某種說

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其發端時代。希臘語中的「民主」一詞δηµοχοατια（它既有

「全民」、尤其是「民會」之含義，又有民會中的合法「多數」之含義亦即「權力」和

「統治」）約產生於五世紀中葉；在這之前，一般都用δηµοζ來稱呼「民治」（δηµοζ

一詞常見於亞里士多德的「民主」政治論說）。δηµοζ 本義「民會」，慢慢發展為「人

民當政」。πολιτεια（「公民」、「民權」）則被視為政治秩序中的決定性因素並一直

包含於以後的「民主」概念中。柏拉圖在他最重要的對話《國家篇》（又譯《理想國》

或《共和國》）中第一個提出了「民主」的好壞之分；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

則以為 πολιτεια是正常情況下最好的體制，也指出了「民主」的變種及其壞事之

處。 對羅馬共和國（前510至前30）深表讚賞的古希臘歷史學家、政治思想家波

利比奧斯（Polybius，約前200至約前118）第一個從概念上劃分民主的正反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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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他只把理想的民主稱為「民主」，而壞「民主」則是「群氓統治」和「拳頭之治」ek。五

世紀中葉以後（ δηµοχοατια概念已經確立，δηοµζ一詞仍很常見），不管是民主

的鼓吹者還是反對者，他們對「民主」的一般特徵所見略同：貧富平等，亦即所

有（或曰大多數）屬於市民階層的男子都享有充分的政治權力，都是公民。這也

是民主最原始的重要法則。人民參政之自由體現於他們自己推選的代表的政治

決策中，民主能夠恰當體現全民意願，至少是一些重要決策必須由人民代表大

會通過，少數服從多數。民主之友和民主之敵的分歧則在於如何看待δηµοζ，也

就是怎樣評價個人和團體在這種體制中的作用。在反對者看來，δηµοζ�無非只

是賤民和烏合之眾，都是些沒有教養、肆無忌憚的人，因此，民主只是蠱惑人

心者的不負責任的統治。因此，後人在談論民主、或給「民主」下定義的時候，

似乎總也少不了所謂「多人亂管、小民弄權」的成分。了解了這些以後，我們不

但能夠領會麥都思或羅存德的 Democracy 詞條，而且還能看到，那正是西方歷

史上對「民主」概念的兩種不同見解。我們也能更好地理解馬禮遜「既不可無人統

率亦不可多人亂管」的說法，它既顧及到「民主」不太名譽的一面，又直截了當地

把它定義為褒義概念。

「民主」一詞在歐洲中世紀並不屬於描繪政治和社會狀況的概念，也就是

說，在中世紀文獻、檔案和律法彙編中並不能見到δ η µ ο χ ο α τ ι α亦即

Democracy。只是在中世紀學者開始接受亞里士多德理論的時候，「民主」才以法

哲學或文學用語出現在他們的語彙中。另外，中世紀知道「民主」概念的人寥寥

無幾，而且只視之為一種特定的古代政體el。近代歷史幾百年中，「民主」總的說

來一直屬於學者用語，而且指的依然是亞里士多德繪製的國家形態，並基本上

因襲了亞氏觀點，懷疑「純民主」或曰「絕對民主」的可行性。英國政治思想家霍

布斯（Thomas Hobbes）著名的社會契約說，其特色就在於用這種學說論證專制主

義的合理性，具有明顯的反民主性質。荷蘭政治思想家斯賓諾莎（Benedictus de

Spinoza）也考察了三種類型的國家，即民主制、貴族制和君主制，但與霍布斯不

同，他不主張君主制，而擁護民主政體。大約從十八世紀30年代起，荷蘭和瑞

士越來越多地被視為「民主」國家，其體制被稱為「共和國」（Republic）。1780年至

1800年是現代民主思想崛起的關鍵年代，從根本上說，現今「民主」概念的詞

義，產生和發展於法國大革命前後並得到廣泛傳播。一方面，「民主」徹底從學

者用語轉變為常見的（儘管還是頗多爭議的）政治概念，用於某些黨派的自我界

定或者描述政體特色，亦偶爾見之於政府文獻。另一方面，隨E「民主」概念的

廣泛使用，其詞義獲得了很大擴展，增加了一般社會和歷史哲學內涵em。

康德（Immanuel Kant）在1795年的重要著作《論永久和平》中談論政府形態以

及國家如何使用政權的時候指出，一個國家非共和即為專制。他用非此即彼的

兩種體制取代了傳統的（亞里士多德式的）三種形態：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

（其變態政體則相應為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平民政體）；也避開了孟德斯鳩《論

法的精神》中所劃分的君主制、共和制和獨裁制。康德認為，君主制同樣能夠在

變革的道路上達到共和的革命目的。「共和」在康德那�不但成了民主思想的大

概念，而且獲得了歷史哲學之價值取向概念的高度。在他看來，重要的是精神

力量，是應該如何統治，他認為只有「代議制的共和國」才是未來可取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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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其他非代議制政府形態都是畸形的怪物」。康德的共和主義（Republikanismus）

推動了「民主」思想的進一步開拓en。無疑，康德的觀點來自時代的啟迪。「兄弟式

民主」（Démocratie fraternelle）和「基督教民主」（Démocratie chrétienne）是法國大革命

的時代概念，然而這種高昂的民主概念在革命早期並無直接的政治意義，直到

雅各賓專政和國民公會時代才真正登上政治舞台，1793年通過的《雅各賓憲法》

宣稱主權屬於人民，人民有起義的權力。應該說，法國大革命實際上並沒有打

消那種傳統的、對純民主的懷疑，恰恰相反，雅各賓政府制訂的極端民主的憲

法更加深和助長了這種疑忌。因此，在革命以後的復辟時代，歐洲語言中的「民

主」和「民主主義」，多半是帶有防範意味的責罵用語eo，這也正是「民主」概念開

始傳入中國的時候。可見，「多人亂管，小民弄權」之詮釋亦有其時代背景，且

直接來自歐洲。

不管怎麼說，從法國大革命時代起，「民主」概念不再囿於體制和國家形

態，獲得了歷史性和思想上的擴展，而「民主化」（法：démocratiser，英：

democratize，德：demokratisieren）這一表述的產生正與這一詞義擴展相關聯。

「民主」成了一個社會和精神概念，成了一種有關民主原則的學說， 它並不完全

依賴於政體，即便是君主立憲制，同樣可以實現民主政治，其依據是一種原始

的社會契約，是以眾人意志為基礎的法治思想，這就擺脫了亞里士多德以國家

形態為依據的民主制，而使「民主」成了一個發展趨勢之概念和歷史運動之概

念。在上面提到的馬氏《五車韻府》、麥氏《英漢字典》和羅氏《英華字典》中，人

們很難領略到這種概念的嬗變，也看不到十九世紀西方對民主的思考所帶來的

結果：古典民主和現代民主、傳統概念和民主政體之現實之間已經產生了巨大

的鴻溝。就這方面而論，上述三套很有影響的辭書對「民主」概念的譯釋已經過

時，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古而又古的，是中世紀的。當然，趕不上時代的還遠不止

此，童文獻的《西語譯漢入門》（1869）竟別出心裁，將 Démocratie 譯為「無王國」ep 。

盧公明《英華萃林韻府》（1872）則照抄了麥都思詞條的前半部分——Democracy：

眾人的國統，眾人的治理eq。

如何譯釋一個外來概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這一概念的內涵

和外延。一般說來，「民主」概念早期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士大夫並不了解這

一概念究竟有多大容量和它的「詞外之義」，不了解因歷史的積澱蘊涵於概念表

層形式中的概念深層要旨，這主要因為譯介者和接受者幾乎沒有在理論上對之

加以探討，人們往往只是了解了一些海外的新鮮事。換言之，「民主」概念傳入

中國的時候，主要不是民主思想或曰作為一種政治信仰的理念，而只是其體制

形態和操作方式。並且，這種體制形態和操作方式，主要是通過對議會的介紹

傳入中國的。

縱觀十九世紀中葉《海國圖志》等介紹世界概況的重要著作，我們不難發

現，時人主要介紹的是美國和英國議會，這與西方這個時候民主探討的主要傾

向極為有關——這就是貶低（古代雅典或依然存在於瑞士有些州的）直接民主，

倡導間接的代議制民主，其決定性因素是來自美國的典範，美國成了理論探討

民主政體的中心議題。德語大百科全書《布洛克豪思》（Brockhaus）1838年版中指

出：美國是實現民主、確實施行人民政權的地方；民主必將在那�維持很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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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定然會反饋於古老的歐洲er。確實，法國大革命失敗以後，美國（其次是英國）

成了理論界關注的代議制民主的樣板es。在中國，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紹一般總是

與不同政體的介紹、尤其與議會和選舉聯在一起。

這�需要說明的是，Democracy 一開始有許多譯法；究竟是何時開始用「民

主」與其對應，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而且，這是一個極難考證的東西。這不僅

涉及史料的進一步發掘，而更不可忽視的是，當我們見到史料中「民主」二字的

時候，並不一定馬上就能確定它就是西洋某個概念的譯詞。但有一點是可以肯

定的：當「民主」已被用來翻譯 Democracy 的時候，這個詞組的原有詞義「民之

主宰者」et還未退出歷史舞台。

三　 「民主」與「共和」

正是因為「民主」在傳入中國的時候，主要反映的是體制概念而不是思想

性，是概念的靜態表層描寫而不是動態深層闡釋，所以在十九世紀很長一段時

期內，西方的「民主」（Democracy）和「共和國」（Republic）這兩個概念在漢語譯釋

中並沒有嚴格的區分。換言之，對當時的許多譯介者來說，「共和國」自然是「民

主國」；因此，「邦」、「國」等字之前加上「民主」或「民政」便可迻譯 Republic。

不錯，所謂「共和國」，即為人民或代議制選舉執政者、實施共和政體的國

家。《英華字典》用 「眾政之國」、「公共之政」fk，《華英字典集成》用「合眾出治之

國」、「公同之政」fl 來譯釋 Republic，我們很容易理解它們便是現代漢語中的「共

和國」；即便像《英華韻府歷階》（1844）將 Republic 譯釋為「合省國」fm，我們也不

難斷定它的共和政體之性質。但是，當 Republic 的中文表述中出現「民主」等詞

的時候，便會產生一個問題：「民主之國」或「民政之國」等，究竟是一個詞，還

是「民主」、「民政」只是「國」的定語，以表明 Republic 是 Democracy？這在許多

情況下是很難辨認和確定的。例如：

一千七百九十七年間，荷蘭七省有變；法國征之，而其王家黜焉，於是易

其國法，而改作民主之國fn。

美國乃公天下民主之國也，傳賢不傳子，每四年公舉一人為統領，稱「伯理

璽天德」fo。

即便「民主」之後不出現「國」字，亦很難斷定其為 Democracy 還是 Republic。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辭書中的譯釋（本文所舉辭書均出自洋人之手）與時人

實際運用中的選詞並不是一回事。中國人談論西方民主制度或思想的時候，並

不總以雙語辭書中的一些概念為依據。大多數人不懂西文或根本不知道西方

Democracy 和 Republic 在實際運用中的區別。其次，當「民主」單獨出現以表述

政體亦即西方概念中之 Republic 的時候，它只是「民主之國」的簡略用法，鄭觀

中國人談論西方民主

制度或思想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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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從《易言．論公法》（1880）中的「泰西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

國」fp，到《南游日記》（1883）中的「考歐洲各國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之別」fq

便是一例。當然，我們決不能說，它只指 Republic，上述引文中我們不難發現

有 Democracy 的含義；也就是說，在十九世紀，人們在新的意義上運用「民主」

的時候，常常是 Republic 和 Democracy 兼而有之。

縱觀十九世紀「民主」概念的衍生、演變和運用，我們暫且可以作出如下結

論：鑒於 Democracy 一直存在不同的譯法而且極不固定，加之它在傳入中國的

時候多半和政體相聯，這就和 Republic 結下了不解之緣；又因為 Republic 在十

九世紀還沒有較為固定的中文對應概念，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才較多的以「共

和國」譯之fr，因此，「民主」常常身兼二職：既有西方 Democracy 的本來含義，

又指 Republic。甚至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用「民主（之）國」對應 Republic 亦不屬

罕見fs。Democracy 和 Republic 這兩個西方概念在進入中國以後的很長一段歷

史時期內基本上是同義的，甚至進入二十世紀以後，還有「英國人之發明代議制

民主政，即美國人所謂共和政者」ft之說。換言之，時人沒有刻意用漢語明確區

分這兩個概念，給人的印象只是遣詞造句或修辭上的區別而不是兩個概念的界

定和闡釋，這從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譯民主國與各國章程及公議堂解〉

（1875）一文中的一段文字便可見一斑gk：

曠觀泰西各國，以何國為寬政之國耶？夫所謂寬政之國者，即是使公議堂

人員掌握大權，使士農工商皆得有公舉人員之位分也。近來泰西各國漸欲

效法寬政之國之所行也。觀於法國與日斯巴尼亞國欲立民主之國可知矣。

十九世紀「民主」二字既解 Democracy 又釋 Republic，並不是毫無道理的。

一個主要原因正是來自這兩個概念的發源地歐洲：從詞源上說，「民主」概念首

先是指國家的政治制度。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包括十九世紀），歐洲人時常將

「民主」、「共和」相提並論，甚至視為同義詞。啟蒙運動以後，「民主」概念走出

了學者書齋，逐漸用來描述歐洲國家的現實政治生活，並不時用以取代已有的

「共和國」概念而作為政體標記。在理論探討中，人們常常將「民主」與「共和（國）」

等而觀之。康德（如前所述）在「共和主義」的旗幟下闡述了民主政治。費希特

（Johann G. Fichte）基本上接受了康德的模式，但又對之作了新的解釋，在他看

來，（絕對）民主不僅是非政治的，而且是非法的；那只能是賤民當政，既立黨

派又做法官。因此，只有代議制亦即共和制才是民主的合法形態gl。這樣，費希

特或多或少地消除了「民主」和「共和」的嚴格界線。施勒格爾（F. Schlegel）在〈論

共和主義概念〉（1796）一文中則強調指出，共和制即民主制，因此，他在上文中

用「民主主義」概念取代了「共和主義」概念gm。雅各賓政府首腦羅伯斯比爾（Maxi-

millien Robespierre）1794年1月5日講演中所用的「民主」概念，其實是「共和（國）」

的同義詞；他認為關鍵不在於政權形式，而在於民主之精神和民主之「魂」，這

是很有時代特色的說法gn。尤其到了十九世紀，當人們越來越多地談論代議制民

主、或曰區分直接（純）民主和代議制民主的時候，「民主」與「共和（國）」概念常

常融合在一起，或者乾脆畫上等號。德語大百科全書《布洛克豪思》1840年版中

十九世紀「民主」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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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稱「民主」（Demokratie）「就是新時代所說的共和國（Republik）」go。馬克思在《克羅

茨納赫手稿》（即《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中贊同黑格爾否定法國大革命共和

時期所謂的民主。馬克思視民主為人在政治上的自我實現。在他看來，民主意

味E人的社會化，它是根本不同於其他國家形態的一種特殊政體，它能真正體

現人的生存。因此，民主只能是共和（國），卻又不只限於政體：使完整的、未

異化之人能夠真正享受自由的民主，將在未來之共和國實現gp。

正因為當初 Democracy 和 Republic 在內容上有許多相交之處、甚至在十

九世紀還時常互換，所以，這兩個概念在進入中國的時候，以及以後很長的一

段歷史時期內，很少見到一目了然的區分。尤其在實際運用中，人們只是就現

象論現象，全然不顧概念的界定。

四　「民主」與「自由」

不管是古希臘的直接民主還是現代代議制民主，都是為了獲得「自由」以及

與之相連的「平等」權利。柏拉圖曾幻想建立一個奴隸制的自由王國——理想國。

亞里士多德則將自由與政體聯繫起來，認為平民政體可以享受自由。現代意義

上的自由觀念之最初代表人物彌爾（John Stuart Mill）、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洛克（John Locke）、斯賓諾莎、孟德斯鳩繼承了亞氏的觀點，提出

了「三權分立」學說，企圖以民主制度保證人的自由權利。斯賓諾莎認為，民主

制可以使人人平等，人們可以享受宗教信仰、思想和言論的自由。沒有自由，

社會治安就不會鞏固，科學和藝術就不會創新。

嚴復對三者的關係亦有精當之論，他的側重點是先自由平等而後民主gq：

自由者，各盡其天賦之能事，而自承之功過者也。雖然，彼設等差而以隸

相尊者，其自由必不全，故言自由則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後有自主之

權，合自主之權，於以治一群之事者，謂之民主。

西方民主思想一開始傳入中國的時候，也或多或少與平等自由思想聯在一

起。正是因為 Democracy 在很長時期還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中文譯詞，所以時

人不時用「自主」甚或「自由」之類的詞來陳述民主思想。1887年《申報》有一篇題

為〈論西國自由之理相愛之情〉的文章，與其說是在介紹「自由」，毋寧說是論述

「民主」（Democracy）gr：

西國之所謂自由者，謂君與民近，其勢不相懸殊，上與下通，其情不相隔

閡，國中有大事，必集官紳而討論，而庶民亦得參清議焉。⋯⋯

要理解這種以「自由」論「民主」或曰「自由」、「民主」兩個概念的替換現象，我們

有必要考察一下「自由」（Liberty）在中國的初期譯介。

馬禮遜的《五車韻府》將 Liberty 詮釋為「自主之理」gs；麥都思的《英漢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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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之為「自主，自主之權，任意擅專，自由得意」gt。這些便是以「自由」迻譯 Lib-

erty 的起始hk。羅存德《英華字典》中的 Liberty 譯為「自主，自由，治己之權，

自操之權，自主之理」hl。顯而易見，以上對 Liberty 的詮釋，包含了大量的「民主」

含義，或者說，它們更多的涉及了西方的民主概念。其實，正是馬禮遜用以譯

釋 Liberty 的「自主之理」（或以後的「自主之權」、「自主」，尤其是「民自主」）作為

概念，在西方近現代民主思想（概念）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五　「自主之理」： Democracy 之早期中譯概念

本文已經介紹了馬禮遜、麥都思和羅存德編撰的三套辭書對 Democracy 的

詮釋，不管是「既不可無人統率亦不可多人亂管」，還是「眾人的國統，眾人的治

理，多人亂管，小民弄權」之類的譯介，都沒有擺脫「民主」只作為政體的陳舊概

念和用法，忽略了對「民主」的新的認識與時代意義。而「自主之理」或「民自主」

或多或少地趕上了時代的步伐，它不但狀寫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現實，更展示

了 Democracy 的歷史哲學內涵，體現了「民主」的社會和精神因素，它是一種有

關民主原則的學說， 是一個發展趨勢之概念和歷史運動之概念。

鴉片戰爭以前，郭實臘等人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以下簡稱《東西洋考》）中，不斷闡揚「自主之理」。下面，筆

者列舉這一雜誌中有關「自主之理」或「民自主」的論說，說明這兩種表達、尤其

是「自主之理」與 Democracy 的直接聯繫，說明「自主之理」也許可以視為現代漢

語「民主」概念的胚胎。

首先，《東西洋考》介紹的「自主之理」意味E大開言路、各隨所見；說的是

自由和平等之理，是「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定理」。《東西洋考》主要是在介紹西方

政治體制的時候談論「自主之理」或「民自主」的，其中涉及不少國家。但是，談論

政體的時候，主要還是強調作為「國基」的自主之理：

此民自主治國，每三年一次選首領主，以統攝政事。〔這便是〕「自主之理」

（《北亞米利加合郡》）hm。

自此以後，美理哥民自主操權，掌治國也（《華盛頓言行最略》）hn。

時勢如此，城邑興隆，閭閻豐裕，至國公之權漸衰，由是民尚公論自主之

理也。⋯⋯上古南與北省合一統治政，後七省逐西班雅之兵，操自主之理

兼攝國政，無王無君，而擇總督，治理國政（《荷蘭國志略》）ho。

民主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議會制度。《東西洋考》是最早把「國會」或曰「公

會」、「國政公會」介紹到中國來的刊物之一：「然則自主之理，如影隨形，及國

政公會攝權理民。」hp〈英吉利國政公會〉一文通過對議會亦即上下兩院的詳細介

紹闡明「自主之權」，同時，它也是中國人了解西方議會制度的最早文獻之一hq。

鴉片戰爭以前，郭實

臘等人在《東西洋考

每月統記傳》中不斷

闡揚「自主之理」或

「民自主」，這些概念

與 Democracy 有直

接聯繫。這說明「自

主之理」和「民自主」

也許可以視為現代漢

語「民主」概念的胚

胎；最後「民自主」被

「民主」所取代，「自

主之理」卻自行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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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寫道hr：

英吉利亞墨理加北，合邦各國操自主之理，亦選等批判士致定案。由是觀

之，憲不定罪而民定擬之；倘數位酌核妥議，不可厚於此而薄於彼。雖各

有其意見，然公平審判乃宜矣。況十目所見、十手所指其嚴乎。批判士不

俸祿，並無供職，亦不趨炎附勢、指望做官，是以不畏人，而宜恭敬上

帝。暗室屋漏，周覽天下矣。如此民畏法，而悅然服矣。

從以上引文可以看出，「自主之理」或「民自主」就是西方 Democracy 概念的早期

中文對應詞；「民自主」最後被「民主」所取代，「自主之理」卻自行消失。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東西洋考》中，由於作（譯）者不一，「自主」或「自

主之理」並不都是西方「民主」概念的傳譯。恰恰相反，它有時表達的是「獨裁」hs 。

可見漢語中的一些詞在不同語境中的差異。

「議會」、「民主」等重要思想與政治概念輸入中國，首先應該歸功於西方傳

教士和學者，但真正使其廣泛傳播的，則是林則徐、魏源等面向世界的中國士

大夫。然而，像《海國圖志》那樣盛讚美國民主制度的，在當時畢竟是少數。十

九世紀90年代之前，中國知識界對「民主」等概念多半囿於介紹而缺乏認同感。

即便像中國首任駐外公使郭嵩燾這樣的開明人士，在議論法國政局與民主制度

的時候也認為「泰西政教風俗可云美善，而民氣太囂，為弊甚大」ht。這種對民主

的懷疑態度與反感是很普遍的，王韜等人都有類似看法。這些觀點在西方也有

同調，我們也可以視之為西方民主懷疑論在中國的一種折射ik。另一方面，中國

知識界在關注民主制度的時候，還缺乏推翻君主專制的膽略和想像，因此，不

少人即便以為民主制度有其可取之處，而在提倡效法的時候卻多半避開美法式

之民主，推崇英德或日本式之民主，這就是所謂「君民共主」之說（君主立憲）在

十九世紀盛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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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9 0年代之

前，中國知識界對

「民主」等概念多半囿

於介紹而缺乏認同

感。即便像郭嵩燾和

王韜這樣的開明人

士，也對民主持懷疑

與反感的態度。中國

知識界在關注民主制

度的時候，也還缺乏

推翻君主專制的膽略

和想像，這就是所謂

「君民共主」之說（君

主立憲）在十九世紀

盛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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